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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35        证券简称：润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21- 046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内容的公

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等相关文件。 

为了更好地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等部分进行了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二、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对《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修订 

1、对“第四章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中“二、 激励对象的范围”

内容进行了部分修订： 

修订前： 

“第一类激励对象为在公司工龄 10 年以上且对公司具有一定历史贡献的人

员，为激励广大员工发挥“主人翁”精神而设置，相对第二类激励对象等待期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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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短、归属安排有所放宽，侧重激励效果与绑定效果的平衡。 

第二类激励对象主要为对公司业务发展起关键驱动作用且绩效表现优秀或

具备较大潜力的核心人员，对此类激励对象设置了较长的等待期、更加具有挑战

性的归属安排，目的是希望上述关键岗位的人员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在公司中持

续发挥重要作用，引领公司业绩持续快速增长。” 

修订后： 

“第一类激励对象为在公司工龄 10 年以上且对公司具有一定历史贡献的人

员，纳入本次激励计划的目的是希望激励广大员工发挥“主人翁”精神。 

第二类激励对象主要为对公司业务发展起关键驱动作用且绩效表现优秀或

具备较大潜力的核心人员，纳入本次激励计划的目的是希望上述关键岗位的人员

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在公司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引领公司业绩持续快速增长。” 

2、对“第六章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归属安排和禁售期”中“三、

本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内容进行了部分修订： 

修订前： 

公司对首次授予的两类激励对象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第一类激励对象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

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类激励对象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

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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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第三个归属期 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第一类激励对象和第二类激励对象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

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3、对“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归属条件”中“二、限制性股票的归

属条件”里针对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的内容进行了部分修订： 

修订前： 

公司对两类激励对象分别设置了不同的考核安排，具体如下：  

第一类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部分考核年度为 2021-2022 年两个会计年度，第二

类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部分考核年度为 2021-2023 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

考核一次。以 2020 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根据各考核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

确定各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对应的归属批次及公司层面归属比例。假设每个考核

年度的实际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A，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层面各年度业绩考

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第一类激励对象 

归属期 考核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2021年 10% 5%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归属期 
2022年 20% 10%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以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各考核

年度实际考核指标完成值（A） 

A≥Am 100% 

An≤A＜Am 80%+（A-An）/(Am-A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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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激励对象 

归属期 考核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A＜An 0 

 

第二类激励对象 

归属期 考核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2021年 10% 5%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归属期 
2022年 20% 1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归属期 
2023 年 30% 15%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以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各考核

年度实际考核指标完成值（A） 

A≥Am 100% 

An≤A＜Am 80%+（A-An）/(Am-An)*20% 

A＜An 0 

修订后：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考核年度为 2021-2023 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

计年度考核一次。以 2020 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根据各考核年度的营业收入增

长率，确定各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对应的归属批次及公司层面归属比例。假设每

个考核年度的实际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A，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层面各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第一类激励对象和第二类激励对象 

归属期 考核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2021年 10% 5%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归属期 
2022年 20% 1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归属期 
2023 年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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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以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各考核

年度实际考核指标完成值（A） 

A≥Am 100% 

An≤A＜Am 80%+（A-An）/(Am-An)*20% 

A＜An 0 

4、对“第十章 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中“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及确定方法”和“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内容进行

了部分修订： 

（1）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修订前： 

“有效期分别为：第一类激励对象有效期为 12 个月、24 个月；第二类激

励对象有效期为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至每

期归属日的期限）；” 

修订后： 

“有效期分别为：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之

日至每期归属日的期限）；” 

（2）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修订前：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假设公司 2021 年 11 月初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和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

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1 年 

（万元） 

2022 年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493.19 10798.96 1178.07 6343.69 2435.04 842.16 

修订后：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假设公司 2021 年 11 月初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和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

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1 年 

（万元） 

2022 年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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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19 10896.05  931.46  5234.14  3191.97  1538.48  

（二）对《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和《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修订 

针对上述修订内容，同步对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

要和《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涉及的相关部分一并

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等相关

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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